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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25年10月24日复核了本报告中

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25年07月01日起至2025年09月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发起(QDII)

基金主代码 02307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 01月 14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5,858,421.58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

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被动式指数基金，原则上采用完全复制法，按照成份

股在标的指数中的基准权重构建指数化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

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和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

时，或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果可

能带来影响时，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流动性不足时，或其他

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对

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并辅之以金融衍生产品投

资管理等。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力争控制本基金的净值增长率

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不超过 0.35%，年跟踪

误差不超过 4%。如因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跟踪偏

离度和跟踪误差超过上述范围，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

免跟踪偏离度、跟踪误差进一步扩大。

（一）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原则上通过完全复制法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根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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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数成份股的基准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成份股及

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

1、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

本基金在建仓期内，将按照标的指数各成份股的基准权重对其

逐步买入，在力求跟踪误差最小化的前提下，本基金可采取适

当方法，以降低买入成本。特殊情况下，本基金可以根据市场

情况，结合经验判断，对基金资产进行适当调整，以期在规定

的风险承受限度之内，尽量缩小跟踪误差。

2、股票投资组合的调整

（1）定期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指数化投资组合将定期根据所跟踪的标的指数

对其成份股的调整而进行相应的跟踪调整。

（2）不定期调整

1）当成份股发生增发、送配等情况而影响成份股在指数中权重

的行为时，本基金将根据指数公司发布的临时调整决定及其需

调整的权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2）根据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情况，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调整，

从而有效跟踪标的指数；

3）特殊情况下，如基金管理人无法按照其所占标的指数权重进

行购买时，基金管理人将综合考虑跟踪误差最小化和投资人利

益，决定部分持有现金或买入相关的替代性组合。

上述特殊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①法律法规的限制无法

投资某只成份股；②成份股流动性严重不足；③成份股长期停

牌；④成份股进行配股、增发或被吸收合并；⑤成份股派发现

金股息；⑥成份股定期或临时调整；⑦标的指数编制方法发生

变化；⑧其他合理原因导致本基金管理人对标的指数的跟踪构

成严重制约等。

3、香港股票市场投资

本基金在投资香港市场时，可通过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境外投资额度或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进行投资。本基金参与香港股票市场投资，原则上通过完全

复制法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的基准权

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

应调整。

4、对于存托凭证投资，本基金将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定

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筛选相应的存托凭证投资标

的。

本基金的投资策略还包括债券投资策略、可转换债券（包括可

交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债券）投资策略、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

略、境外市场基金投资策略、金融衍生品投资策略、境内融资

及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投资策略、境外回购交易及证券借贷交

易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收益率×95%+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

率（税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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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一般而言，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

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同时，本基金通过

跟踪标的指数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市

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投资港股通股票，除了需要承担与境内证券投资基金类

似的市场波动风险等一般投资风险之外，本基金还面临汇率风

险和港股通机制下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

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

本基金资产投资于境外证券，除了需要承担与境内证券投资基

金类似的市场波动风险等一般投资风险之外，本基金还面临汇

率风险、股价波动风险等境外证券市场投资所面临的特别投资

风险。

基金管理人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

资指数发起（QDII）A

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

资指数发起（QDII）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3073 023074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

总额
6,144,761.67份 19,713,659.91份

英文名称:The 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 Limited
境外资产托管人

中文名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注：2025 年 7 月 25 日，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由国泰君安

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变更而来。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

投资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25年 9月 29日。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报告期（2025年 07月 01日-2025年 09月 30日）

主要财务指标 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

资指数发起（QDII）A

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

资指数发起（QDII）C

1.本期已实现收益 316,054.47 821,347.71

2.本期利润 262,132.80 460,974.52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378 0.0256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7,173,054.90 22,978,339.23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1673 1.1656

    注：1.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

要低于所列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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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

相关费用和信用减值损失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发起（QDII）A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2.83% 0.73% 2.18% 0.72% 0.65% 0.01%

过去六个月 13.56% 1.18% 9.82% 1.21% 3.74% -0.03%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16.73% 1.07% 15.51% 1.09% 1.22% -0.02%

    注：1、本基金于 2025年 01月 14日成立，自合同生效日起至本报告期末不足一年。

    2、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的建仓期为六个月，截止本报告期末基金成立未满

六个月。

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发起（QDII）C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2.77% 0.73% 2.18% 0.72% 0.59% 0.01%

过去六个月 13.45% 1.18% 9.82% 1.21% 3.63% -0.03%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16.56% 1.07% 15.51% 1.09% 1.05% -0.02%

    注：1、本基金于 2025年 01月 14日成立，自合同生效日起至本报告期末不足一年。

    2、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的建仓期为六个月，截止本报告期末基金成立未满

六个月。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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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本基金于 2025年 01月 14日成立，自合同生效日起至本报告期末不足一年。

    2、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的建仓期为六个月，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

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注：1、本基金于 2025年 01月 14日成立，自合同生效日起至本报告期末不足一年。

    2、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的建仓期为六个月，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

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4 管理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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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姓名 职务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张静

国泰海通中证

香港科技指数

发起（QDII）

基金经理，国

泰海通中证港

股通高股息投

资指数发起

(QDII)基金经

理。现任综合

策略投资部总

经理助理。

2025-01-14 - 8年

张静，上海财

经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研究

生；历任英国

瑞盟集团、上

海敦煌财富管

理公司家族办

公室负责人,

负责客户家族

资产海外投资

管理；2016

年 8月加入上

海国泰君安证

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历任

跨境业务部、

国际业务部、

全球资本市场

部总经理助

理，现任综合

策略投资部总

经理助理，主

要负责跨境

QDII产品的

海外投资，投

资风格稳健，

追求长期绝对

性收益。

邓雅琨

国泰海通中证

500指数增强

基金经理，国

泰海通中证香

港科技指数发

起（QDII）基

金经理，国泰

海通中证港股

通高股息投资

指数发起

(QDII)基金经

理。现任量化

投资部（公

2025-01-14 - 4年

邓雅琨，卡耐

基梅隆大学计

算金融专业，

硕士研究生。

2021年 3月

加入上海国泰

君安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

司，历任权益

与衍生品部量

化研究员助

理，量化投资

部研究员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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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基金经

理。

理、投资助

理，现任量化

投资部（公

募）基金经

理。

    注：1、上述“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为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首任基

金经理的，其“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1.1 报告期末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的基金经理同时管理的产品情况

    无。

4.2 境外投资顾问为本基金提供投资建议的主要成员简介

    无

4.3 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以及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约定，本着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控制风险的

基础上，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及违反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约定的行为，无侵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4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4.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

通过严格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和流程，对各环节的投资风险和管理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严格控制不

同投资组合之间的同日反向交易，严格禁止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同日反向交易，确保

公平对待所有的投资组合，切实防范利益输送行为。

4.4.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有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

    本报告期内，本管理人因组合投资策略需要，除指数基金投资指数成份券以外的所有投资组合

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中，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的



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2025年第 3季度报告

第 8页，共 16页

次数为 0次。本基金与本公司管理的其他组合在不同时间窗下(如日内、3日内、5日内)同向交易的

交易价差未出现异常。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2025年三季度，全球经济增长态势有所修复。总需求小幅反弹，总供给整体平稳，关税政策重

塑全球贸易体系，美联储货币政策转鸽，国际资本重返新兴市场。2025年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

新旧动能转换持续，全年经济增长预计能够实现预期目标。未来宏观政策要更加重视正向激励、改

善和稳定预期的作用，更加重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牵引作用，更加重视宏观政策边际效果变化，

充分发挥政策“组合拳”效果，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当前中国经济整体仍需修复，有结构亮点的宏观与市场环境都更有利于港股，因为无论提供稳

定回报的分红、还是作为结构性机会主线的新消费、AI科技、甚至创新药，港股上市公司在结构上

都相对更具优势。同时，在国内过剩的流动性及缺乏性价比资产的矛盾背景下，也推动南向资金不

断涌入。后续市场仍要回归企业盈利的修复，企业盈利全面改善的抓手还是财政政策的有效发力和

信用周期的逆转向上。 

    目前港股市场估值水平仍具备估值吸引力，中期来看市场或在波折中上行，国内经济增长政策

变化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值得关注。影响香港市场定价的分子端企业盈利和分母端流动性因子

均有望得到边际改善，相对较低估值水平不仅将为市场抵御外部波动提供缓冲，也有望使港股市场

对潜在的增长修复和政策信号更为敏感，从而提供更大的弹性。建议关注成长板块中盈利改善、对

流动性敏感型行业，如 AI科技、新消费、新能源车和创新药等行业，同时关注股东回报确定性较强

的优质高股息公司的长期配置机会。

    截至报告期末国泰君安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发起（QDII）A 基金份额净值为 1.1673 元，

本报告期内，该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2.83%，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2.18%；截至报告期末

国泰君安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发起（QDII）C基金份额净值为 1.1656元，本报告期内，该类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2.77%，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2.18%。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基金为发起式基金，且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未满 3年，暂不适用。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28,347,064.60 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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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普通股 28,347,064.60 83.14

     优先股 - -

     存托凭证 - -

     房地产信托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

金合计
4,292,545.15 12.59

8 其他资产 1,456,805.37 4.27

9 合计 34,096,415.12 100.00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通过港股通交易机制投资的港股公允价值为人民币 0.00元，占期末净值

的比例为 0.00%；通过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证券公允价值为 0.00 元，占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0.00%。

5.2 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中国香港 28,347,064.60 94.02

合计 28,347,064.60 94.02

5.3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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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

能源 6,440,423.87 21.36

原材料 756,849.54 2.51

工业 6,551,667.75 21.73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0 0

日常消费品 0 0

医疗保健 0 0

金融 9,089,442.65 30.15

信息技术 0 0

通讯服务 2,479,043.54 8.22

公用事业 2,475,571.21 8.21

房地产 554,066.04 1.84

合计 28,347,064.60 94.02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5.3.2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及存托凭证。

5.4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权益投资明细

5.4.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证投

资明细

序号

公司名

称(英

文)

公司名

称(中

文)

证券代

码

所在证

券市场

所属国

家(地

区)

数量

(股)

公允价

值(人民

币元)

占基金

资产净

值比例

(%)

1

COSCO 

SHIPPIN

G 

Holding

s 

Co.,Ltd

.

中远海

运控股

股份有

限公司

1919 香港
中国香

港
216,050

2,388,6

89.37
7.92

2

Yancoal 

Austral

ia Ltd.

兖煤澳

大利亚

有限公

司

3668 香港
中国香

港
70,931

1,748,4

81.78
5.8

3
SITC 

Interna

海丰国

际控股
1308 香港

中国香

港
57,750

1,579,6

28.87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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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Holding

s 

Company 

Limited

有限公

司

4

Orient 

Oversea

s 

(Intern

ational

) Ltd.

东方海

外(国

际)有限

公司

316 香港
中国香

港
10,830

1,248,8

00.52
4.14

5

CHINA 

MINSHEN

G 

BANKING 

CORP., 

LTD.

中国民

生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1988 香港
中国香

港
321,865

1,207,7

49.42
4.01

6

CHINA 

CITIC 

BANK 

CORPORA

TION 

LIMITED

中信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

998 香港
中国香

港
184,775

1,128,5

75.43
3.74

7

PetroCh

ina 

Company 

Limited

中国石

油天然

气股份

有限公

司

857 香港
中国香

港
171,986

1,111,7

00.03
3.69

8

China 

Shenhua 

Energy 

Company 

Limited

中国神

华能源

股份有

限公司

1088 香港
中国香

港
32,003

1,086,9

13.28
3.6

9

The 

People'

s 

Insuran

ce 

Company 

(Group) 

of 

China 

Limited

中国人

民保险

集团股

份有限

公司

1339 香港
中国香

港
173,203

1,076,8

71.26
3.57

10 CNOOC 中国海 883 香港 中国香 61,096 1,062,0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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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洋石油

有限公

司

港 40.27

5.4.2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及存托凭证投

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及存托凭证。

5.5 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5.9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5.10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受到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

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说明

    本基金持有的前十名证券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

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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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情况的说明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情况。

5.10.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424,099.49

3 应收股利 301,991.90

4 应收利息 -

5 应收申购款 730,713.98

6 其他应收款 -

7 其他 -

8 合计 1,456,805.37

5.10.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5.10.5.1 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5.10.5.2 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

资指数发起（QDII）A

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

资指数发起（QDII）C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7,208,722.36 17,234,801.37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1,358,144.44 37,266,966.08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

额
2,422,105.13 34,788,107.54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份额减少以“-”填列）
-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6,144,761.67 19,713,65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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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基金总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资及转换入份额，基金总赎回份额含转换出份额。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报告期内无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8 报告期末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

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

有资金

10,009,000.0

0
38.71%

10,009,000.0

0
38.71%

自基金合同生

效日起不少于

3年

基金管理人高

级管理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

员
68,592.29 0.27% - - -

基金管理人股

东
- - - - -

其他 177,250.10 0.69% - - -

合计
10,254,842.3

9
39.67%

10,009,000.0

0
38.71% -

§9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9.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

况

投资者类

别
序号

持有基金

份额比例

达到或者

超过 20%

的时间区

间

期初份额 申购份额 赎回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机构 1

20250701

-

20250930

10,009,0

00.00
- -

10,009,0

00.00
38.71%

产品特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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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如果出现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份额的 20%,则面临大

额赎回的情况,可能导致:

    (1)基金在短时间内无法变现足够的资产予以应对,可能会产生基金仓位调整困难,导致流动

性风险;如果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额的 20%的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引发巨额

赎回,基金管理人可能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决定部分延赎回,如果连续 2 个开放日以上(含本

数)发生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可能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暂停接受基金的赎回申请,对剩余投

资者的赎回办理造成影响;

    (2)基金管理人被迫抛售证券以应付基金赎回的现金需要,则可能使基金资产净值受到不利影

响,影响基金的投资运作和收益水平;

    (3)因基金净值精度计算问题,或因赎回费收入归基金资产,导致基金净值出现较大波动;

    (4)基金资产规模过小,可能导致部分投资受限而不能实现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的及投资策

略;

    (5)大额赎回导致基金资产规模过小,不能满足存续的条件,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面临

合同终止清算、转型等风险。

9.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2025 年 7 月 25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管理

人法定名称、住所变更的公告》，其中公司中文名称由“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变更

为“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住所由“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381 号 409A10 室”

变更为“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888号 8层”，生效日期为 2025年 7月 25日。

§10 备查文件目录

10.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准国泰君安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募集注册

的文件；

    2、《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

    3、《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托管协议》；

    4、《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6、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7、法律意见书；

    8、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10.2 存放地点

    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并登载于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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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thtzg.com。

10.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站查阅，或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

所免费查阅。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